附件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沼气工培训规范
根据四川省农业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201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农业[2010]120号）精神，参考国家阳光办有关培训规范，结合仁寿实际制定本规范。

一、培训对象
沼气建设、维修从业人员和沼气重点用户的户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二、培训目标
使培训对了解沼气产气原理，掌握沼气池建设、运行及综合利用操作技术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能源建设提供人才保障
三、培训环节、培训内容及学时分配

	序号
	环节名称
	培训内容
	建议培训学时

	
	
	
	合计
	理论
	实操

	1
	家用圆筒形沼气池的设计与施工
	了解圆形沼气池的设计与施工特点；掌握材料要求与施工要点。
	12
	4
	8

	2
	家用圆筒形沼气池均衡产气常规发酵工艺及其操作技术
	了解沼气发酵原料的准备与配制；掌握沼气池的启动、沼气池的运转、沼气池的大换料、沼气池的安全技术。
	12
	6
	6

	3
	提高农村家用沼气池产量的措施
	了解家用沼气池使用中存在的问题；掌握提高沼气池产气量的措施。 　　

	6
	3
	3

	4
	家用沼气池的
配套设备
	了解灶具、灯具、发电、输气管道、出料机具的安装与使用。          
	12
	4
	8

	5
	家用沼气池的安全使用和综合利用技术、结业
	     了解沼气池的安全使用及沼液、沼渣、沼气的综合利用。
	12
	4
	8

	合  计
	54
	21
	33


注：本学时分配表初步设计为9天，每天为6个学时。　　
　  四、培训实施与考核
   （一）培训方式与要求

采用集中理论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相结合的方式。理论培训采取互动式、参与式，重点开展多媒体教学和案例分析。现场指导要以沼气国债项目实施乡镇为依托，就建池与管理等主要技术，开展言传身教，示范与互动，切实提高培训质量。承担培训任务的理论教师与实训辅导员必须符合《县阳光办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通知》要求。

（二）培训时间

应根据本规范“建议培训学时”，开展培训。

（三）培训教材

选择或编写适合川中丘陵地区自然气候条件的培训教材。

（四）考试考核

考试以理论为主，实行100分制，选择题80分、现象分析题20分；60分以上为合格。考核以技能为主，重点是实际操作水平和发现、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确定关键环节的1～2项主要技术，对受训人员实际掌握和操作应用情况进行考核。考核结果分为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种。考核未获通过的受训人员须重新参加相应环节的培训。考试、考核合格者，颁发的“结业证书”。

本规范由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仁寿县分校参与制定，县阳光办负责解释。

